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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 建 省 财 政 厅
闽财购函〔2023〕1号

福建省财政厅转发财政部关于地方 2023 年

政府采购信息统计报表编报工作的通知

省直各预算主管部门，各设区市财政局，平潭综合实验区财政金

融局：

近日，财政部印发了《财政部关于地方 2023 年政府采购信

息统计报表编报工作的通知》（财库〔2022〕40 号）（详见附件），

现予以转发，结合我省工作实际，将有关重点事项一并强调如下，

请遵照执行。

一、关于统计范围、数据核对及新增事项

财政部门和预算主管部门应当重点关注以下事项：一要准确

理解政府采购项目统计范围。凡属于政府集中采购目录内或达到

限额标准以上的采购项目，均应纳入统计范围，特别是采用招标

方式实施的工程类政府采购项目。二要仔细核对数据，主管部门

应核对所属预算单位的报送数据，财政部门应当复核预算主管部

门的报送数据，可以参考年初政府采购预算规模、往年政府采购

统计数据情况、福建省政府采购网上公开信息系统采购数据等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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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认真判断，做到不重不漏，特别应注意数据计量单位和畸高畸

低数据。三要重点关注政府采购品目编码、政府购买服务、政府

和社会资本合作项目、框架协议等统计调整事项，在合同录入界

面，准确完整填报相关信息。四是涉密政府采购项目应当在脱密

处理后，通过“其他合同录入”模块录入采购品目、采购金额和

采购方式等简要信息。

二、关于账号清理和账号管理

预算主管部门应在 2022 年账号清理基础上，结合本单位机

构新增撤并等实际情况，在中国政府采购网“地方政府采购信息

统计管理系统”增删相关单位信息，各单位应认真研读系统操作

手册，确保增删单位信息不影响统计数据填报，账号清理工作在

2023 年 3 月 31 日前完成。各级财政部门在督促同级预算单位做

好统计数据报送的基础上，督促同级预算主管部门指导所属单位

做好系统账号清理。各单位须妥善保管账号和密码，避免随意修

改密码而导致无法登录系统报送统计数据。

三、关于统计数据报表分析

各预算主管部门和设区市财政部门应当将统计报表反映的

政府采购统计数据进行深入分析，撰写年度政府采购统计分析报

告，结合机构职责、区域经济发展情况和相近年度数据动态变动

情况，综合反映政府采购业务开展情况、工作亮点、存在问题和

工作建议，在报送年度报表时通过电子公文报送省财政厅。

四、关于政府采购统计报表报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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季度和年度结束后 10 日内，分别将季度和年度统计报表报

送省财政厅。另外，关于 2022 年度报表报送事宜，各单位务必按

照《福建省财政厅转发财政部关于地方 2022 年政府采购信息统计

报表编报工作的通知》（闽财购函〔2022〕1号）的相关要求，于

2023 年 1 月 11 日前通过中国政府采购网“地方政府采购信息统

计管理系统”将 2022 年政府采购信息统计年度报表报送省财政厅。

各级财政部门可以根据同级预算主管部门汇总报送的统计

报表质量和报送时限，予以通报表扬或通报批评。对于报表质量

不符合规定或逾期报送的单位，在申请追加政府采购预算时，财

政部门将重点予以审核，省财政厅将在政府采购营商环境评价中

予以体现。

附件：财政部关于地方 2023 年政府采购信息统计报表编报

工作的通知

福建省财政厅

2023 年 1月 9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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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息公开类型：依申请公开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